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建筑工人劳务实名制和工资分账制管理培训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监理、施工单位，各实名制管理系统集成商，各商业银行及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管理暂行办法》（粤建规范〔2018〕1号）、《广东省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暂行办法》（粤人社〔2015〕3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预防化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欠款和劳资纠纷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函〔2018〕67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关于全面实行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用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南建设〔2017〕52号）等有关文件，为更好地指导各镇（街道）建设办、各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开展劳务人员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的相关工作，我局组织开展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的培训工作。现就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一）各镇（街道）建设办负责劳务实名制和工人工资分账制管理的工作人员（工地列表见附件1）。
（二）南海区在建在监项目（区监管项目）的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和劳务专管员，监理单位现场负责人。
（三）南海区内承揽业务的各实名制管理系统集成商代表。
（四）南海区内承揽工人工资分账管理业务的各商业银行代表。
二、培训内容
（一）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作的系统建设要求和政策解读；
（二）区实名制管理平台演示，包括：系统的注册登陆、系统主要功能介绍、系统基本操作说明；
（三）现场解答相关政策文件和系统操作使用问题。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一）培训地点：南海区住建局305会议室（天佑三路1号）。
（二）时间：2018年7月4日（星期三），分上午下午两场，佛山高新区（狮山）、桂城街道、系统集成商、银行企业安排在上午9：00至12:00；大沥镇、里水镇、丹灶镇、西樵镇、九江镇安排在下午2:30至5:30。
四、培训组织
（一）本次培训由区住建局负责统筹、协调，由建管科、综合室（信息）负责具体落实，区实名制平台维护企业配合实施。
（二）各镇（街道）建设办及参培单位提前做好培训有关准备工作，各单位于2018年6月26日前向我局报送本次培训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详见附件2）。
（三）各镇（街道）建设办及参培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严格遵守有关工作纪律，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
（四）由于场地限制，镇（街道）监管工地没有纳入本次培训范围，各镇（街道）建设办7月15日前组织镇（街道）监管工地进行培训。
（五）由于会场停车位置有限，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附件：1.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登记台帐（区管）[image: http://www.nanhai.gov.cn/cms/editors/editor1/sysimage/file/unknow.gif]附件1：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登记台帐（区管）.xlsx
 2.（XXX项目）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回执[image: http://www.nanhai.gov.cn/cms/editors/editor1/sysimage/file/unknow.gif]附件2：（XXX项目）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回执.docx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6月20日
（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81213189，邮箱：133328368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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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对象

 

（一）各镇（街道）建设办负责劳务实名制和工人工资分账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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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海区在建在监项目（区监管项目）的施工单位现场负责

人和劳务专管员，监理单位现场负责人。

 

（三）南海区内承揽业务的各实名制管理系统集成商代表。

 

（四）南海区内承揽工人工资分账管理业务的各商业银行代表。

 

